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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兰资环院〔2017〕65 号 

 

 

关于印发《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部门目标任务管理考核办法》的通知 

 

院属各部门、各教学单位： 

现将《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部门目标任务管

理考核办法》予以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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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 
2017 年度部门目标任务管理考核办法 

 

为了进一步完善目标管理考核工作机制和绩效评价体系，确

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促进学院管理水平和人才

培养水平不断提高，制定 2017 年度部门目标任务管理考核办法。 

一、考核原则 

坚持目标导向、客观公正、群众公认、奖惩结合的原则，力

求全面准确地考核各部门目标任务完成情况。 

二、考核分类及内容 

（一）考核分类 

 1.教学单位（11 个） 

采矿工程系、地质工程系、气象系（气象培训中心）、机电

工程系、水电工程系、信息工程系、冶金工程系、测绘与地理信

息系、应用化工系、民族工艺系、财经商贸系。 

2.党政群团部门、教学附属单位（22 个） 

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思政部）、审计处（监

察室）、人事处、教务处、招生工作处、就业工作处、学生工作

处（学生工作部、团委）、计划财务处、科技处（校企合作办公

室）、后勤管理处、保卫处、基建处、国有资产管理处（招投标

管理办公室）、产业管理处、工会、基础部（体艺部）、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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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继续教育部、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图文信息中心、教学督导室。 

（二）考核内容及分值 

1.教学单位 

考核内容由关键指标和一般指标两部分组成。关键指标 60

分，下设教学工作、科研与校企合作工作、学生管理工作、招生

就业工作、其他工作等 5 项考核内容，主要以部门重点工作为主。

一般指标 40 分，下设教学工作、科研与校企合作工作、学生管

理工作、招生就业工作、内部管理等 5 项考核内容，主要以部门

常规性工作为主。 

2.党政群团部门、教学附属单位 

考核内容由关键指标和一般指标两部分组成。关键指标 50

分，主要为部门年度重点核心工作。一般指标 50 分，主要为部

门业务性常规工作。 

三、考核程序 

1.制定目标任务书。各部门、单位根据学院整体发展思路、

发展目标和年度工作要点，制定出部门年度目标任务书建议稿。

建议稿由封面、目标概要、实施措施和目标任务量化表四部分组

成（附样表）。教学单位的目标任务书建议稿要经教务处、科技

处、学生工作处、招生工作处、就业工作处会稿，各业务分管领

导审核后报送办公室，办公室将各部门、单位目标任务汇总后报

请院长批准下达。 

2.签订目标任务书。4 月上旬，院长与各部门、单位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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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目标任务书。 

3.年终自评。12 月中旬，各部门、单位依据考核办法和目标

任务书考核指标进行自评，撰写自评报告，制作 PPT，确定自评

分数。自评报告一般应包括：一年来的基本工作情况、年度目标

任务完成情况、工作中的意见和建议。 

4.会议考评。2018 年 1 月上旬，召开部门目标任务管理考评

暨中层正职述职报告会，院领导成员、副科以上干部、各系列副

高以上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根据各部门汇报情况，结合工作

实际进行不记名民主测评打分。测评表设《2017 年部门目标任务

完成情况测评打分表》A、B 票，院领导成员使用 A 票，评分占

30%；其他人员使用 B 票，评分占 70%。 

5.汇总考核结果。由办公室、监察室、工会等部门人员组成

计分小组，具体负责汇总统计各部门、单位目标任务考核得分情

况。因工作业绩突出或在重大项目中获得较高奖励，受到上级部

门表彰或争取到较高荣誉者，可酌情加分；对于未按要求完成年

度目标任务的，可酌情减分。加、减分项由考核领导小组组长和

副组长酌定，加减分不得超过 10 分，乘以 10%后计入总分。 

6.院党委审定。考核结果提交学院党委会审定。 

7.表彰奖励。学院下发表彰决定，并给获奖部门颁发奖状及

奖金。 

四、奖惩办法 

（一）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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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学单位共 11 个，取前 5 名奖励。考核分数第 1 名获一

等奖、第 2～3名获二等奖、第 4～5 名获三等奖。 

2.党政群团部门、教学附属单位共 22 个，取前 10 名奖励， 

考核分数第 1～3 名获一等奖、4～6 名获二等奖、7～10 名获三

等奖。 

一等奖奖金按获奖部门在册在职在岗职工每人 150 元发放，

二等奖奖金按获奖部门在册在职在岗职工每人 120 元发放，三等

奖奖金按获奖部门在册在职在岗职工每人 80 元发放。 

（二）处罚 

1.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取消部门评奖资格： 

（1）因 3 人以上（含 3 人）发生各类群体事件对学院造成

重大恶劣影响的； 

（2）因职责所属范围之内疏于沟通、教育和管理造成学生

意外伤害和意外死亡对学院造成重大恶劣影响的； 

（3）因职责所属范围之内疏于管理和检查发生火灾等重大

人身财产损失和恶劣影响的。 

2.部门目标任务管理考核成绩教学单位最后一名、党政群团

部门和教学附属单位最后两名主要负责人以及取消评奖资格的

部门负责人在年终考核中不能评优、评先。 

六、相关要求 

（一）细化分解指标，科学制定目标任务。各部门、单位要

紧紧围绕学院发展大局和年度工作要点，在全面总结 2016 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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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经验与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科学制定

2017 年度部门目标任务书。 

（二）落实目标任务责任，强化过程管理。要切实加强对考

核工作的领导，将任务分解、落实到部门工作人员头上，随时掌

握工作进度，确保年度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院领导要经常过问

分管部门、单位的目标任务完成进展情况，帮助解决目标任务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尽力为目标任务顺利完成创造条件。 

（三）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做好考核工作。考核工作要真

实反映各部门、单位工作的实际情况，不隐瞒问题，不虚报成绩，

避免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确保考核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要

严肃考核纪律，严格按考核标准，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防

止打人情分的现象，力求考核结果的公正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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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 （部门） 目标任务书 

 

 

 

 

 

 

 

 

 

 

院    长           

 

负 责 人           

                             

                         二〇一七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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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单位）目标任务量化表 

 一、关键指标（60 分） 

目标要求 分值 自评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二、一般指标（40 分） 

主要任务 目标要求 分值 自评分 

教学工作 

 

   
   
   
   



 

— 9 — 

   
   
   

科研与 

校企合作 

工    作 

 

   
   
   
   
   
   
   
   

学生管理 

工作 

 

   
   
   
   
   
   

招生就业 

工作 

 

   
   
   

内部管理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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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群团、教学附属单位） 目标任务量化表 

 一、关键指标（50 分） 

目标要求 分值 备注 

   

   

   

   

 二、一般指标（50 分） 

主要任务 目标要求 分值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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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2017年 4月 25日印发 

 


